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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德元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预计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 

 

一、 日常性关联交易预计情况 

（一） 预计情况 

单位：元 

关联交易类

别 
主要交易内容 

预计 2025年发生

金额（元） 

（2024）年与关

联方实际发生金

额（元） 

预计金额与上年实际

发生金额差异较大的

原因 

购 买 原 材

料、燃料和

动力、接受

劳务 

采购汽车、采购配件 10,000,000.00       2024 年公司新增关联

方及公司根据实际情

况新增预计。 

出售产品、

商品、提供

劳务 

汽车销售、配件销售、

网络货运 

60,000,000.00 48,355,927.32   

委托关联方

销售产品、

商品 

        

接受关联方

委托代为销

售其产品、

商品 

        

其他         

合计 - 70,000,000.00 48,355,927.32 - 

注：1、公司拟与绥德县聚顺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发生采购汽车业务预计 6,000,000.00

元，因为绥德县聚顺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是上汽红岩商用车有限公司的一级经销商，公

司客户有需求购买上汽红岩品牌的车辆，因公司未能入网上汽红岩经销商，故需从主机

厂一级经销处购买车辆，主机厂不直接对未入网经销商售卖车辆； 

2、公司全资子公司陕西卡漠好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与绥德绥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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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采购配件业务预计 4,000,000.00 元，绥德绥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原是陕汽重型汽

车有限公司的服务商根据外贸企业客户的需求，拟从绥德绥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购买

国三、国四车型配件。 

3、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拟在 2025 年申请入网其他主机厂经销商，因为主机厂在区域内对

入网经销商有区域要求，关联方绥德县聚顺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若有调买需求，公司需

要在价格公允下出售车辆，具体以市场价为准，预计与关联方发生业务 10,000,000.00

元。 

4、公司全资子公司神木卡漠好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拟与关联方绥德县海通龙运物流有

限公司发生运输业务 50,000,000.00 元。 

2024 年与关联方实际发生金额为未经审计数据，最终数据以经会计师审计的年度报告

披露数据为准。 

（二） 基本情况 

1、关联方情况 

（1）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绥德县聚顺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四十里铺镇白家渠村上汽红岩 4S 店 106 室 

住所：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四十里铺镇白家渠村上汽红岩 4S 店 106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马永乐 

实际控制人：马永乐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000,000.00 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工程和技术研究和试验发展；数字文化创意内容应用服务；新能

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新车销售；汽车零配件零售；机械零件、零部件销售；汽车装饰

用品销售；润滑油销售；轮胎销售；机械设备租赁；小微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企业管

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

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绥德绥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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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四十里铺镇白家渠村陕汽服务站 105室 

住所：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四十里铺镇白家渠村陕汽服务站 105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刘义新 

实际控制人：刘义新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000,000.00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新能源汽车整车销售；汽车销售；机动车修理和维护；机械设备

销售；轮胎销售；煤炭及制品销售；润滑油销售；建筑材料销售；水泥制品销售；小微

型客车租赁经营服务；企业信用管理咨询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第一类增值电信

业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

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3） 法人及其他经济组织 

名称：绥德县海通龙运物流有限公司 

住所：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名州镇石合铺公路服务区 1-1 

注册地址：陕西省榆林市绥德县名州镇石合铺公路服务区 1-1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如适用）：李海龙 

实际控制人：李海龙 

注册资本：人民币 20,000,000.00 元 

主营业务：一般项目：汽车零配件批发；机动车修理和维护；煤炭及制品销售；轮胎销

售；水泥制品销售；机械设备销售；金属矿石销售；建筑材料销售；金属制品销售；化

工产品销售（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再生资源销售；汽车销售；润滑油销售（除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道路货物运输（不

含危险货物）（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

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 

2、关联关系 

（1）绥德县聚顺通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马永乐，马永乐系德

元数字孙公司西安德尔优汽车贸易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兼总经理； 



公告编号：2025-005 

（2）绥德绥东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为刘义新，刘义新系德元

数字的董事； 

（3）绥德县海通龙运物流有限公司的参股股东刘浪浪与德元数字实际控制人刘飞系堂

兄弟关系； 

 

二、 审议情况 

（一） 表决和审议情况 

2025年 1月 24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预计公司 2025

年日常性关联交易》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 票，反对 0票，弃权 0 票。 

关联董事刘飞、刘义新回避表决。 

本次关联交易尚需提交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 本次关联交易不存在需经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 

三、 定价依据及公允性 

（一） 定价依据 

公司与关联方遵循市场定价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公平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及

公司任何其他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独立性没有因关联交易受到影响。 

 

（二） 交易定价的公允性 

上述关联交易均遵循公平、自愿原则，定价公允合理，不存在通过关联交易输送利

益的情形，亦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 交易协议的签署情况及主要内容 

在预计的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范围内，由公司经营管理层根据业务开展的需要签

署相关协议。 

 

五、 关联交易的必要性及对公司的影响 

上述对 2025年日常关联交易的预计，均基于公司正常业务运营所可能产生，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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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于公司业务开展的原则进行，系公司业务快速发展及生产经营的正常所需。 

公司与关联方的关联交易行为遵循市场公允原则执行，保证交易的确定符合相关程

序，交易定价符合市场定价的原则，交易过程透明，确保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

情况，公司与关联方之间是互利双赢的平等互惠关系，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风险，也不

在损害公司权益的情形。相关关联交易不影响公司的独立性，公司不会对关联交易形成

重大依赖。 

 

六、 备查文件目录 

《陕西德元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陕西德元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 年 1月 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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